
附件二：宣導兒童權利公約活動-有獎徵答題目 

一、兒童權利公約如何界定受公約保障的「兒童」？ 

答：依據公約第1條的規定，兒童係指未滿18歲之人，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未滿

十八歲者為成年。 

二、兒童權利公約及其議定書目前共有多少締約國？ 

答：截至2016年3月，兒童權利公約共有196個締約國。在任擇議定書的部

分，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有162個締約

國，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

書則有172個締約國，而關於設定來文程序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則

有26個締約國。 

三、我國為何需要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相較於其他保障範圍亦涵蓋兒童的

國際文件或國內法令，兒童權利公約有何特別之處？ 

答：   兒童權利公約係歷經各國長期的討論後所獲得的國際共識，為史上首

次結合公民政治權利以及社會文化經濟權利的國際公約，可為形塑兒童

在國內法律規範中的地位提供一個國際的基礎標準。 

儘管公約各項權利項目的規範要件不同，落實結果亦不當然一致，

例如兒童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項目的落實係視「各國最大可用資源」

(例如第4條)，而部分兒童權利係依據兒童成長過程中「各發展階段之能

力」(例如第12條)而有不同程度的保障，抑或由父母提供不同程度引導

(例如第14條)，但兒童權利公約明確彰顯兒童權利是基本人權，並非對

兒童施予的慈善或恩惠。 

除了法令與政策的層面外，兒童權利公約可為國內民間團體、實務

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學術研究者提供一個方向與基準，以協助國內更

加了解兒童權利的實質內涵。 

透過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於公約內容所公布之解釋，可使兒童

權利公約的內涵與時俱進，且該委員會就各國有關公約的落實狀況與相

關問題亦會提供必要的指導與監督。 

四、兒童畢竟還是小孩子，給他們這麼多的權利不就意味著以後父母都不能管小

孩了嗎？ 

答：兒童權利公約在宣示兒童是權利主體而不再只是受國家或父母保護之客



體的同時，也強調家庭環境和父母的引導對於兒童的重要性。例如，公

約的「前言」即開宗明義的載明各締約國「確信家庭為社會之基本團

體」，而家庭也是「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故應獲得必要之保護與

協助」，明確顯示公約規範的目的之一在於確保兒童及其家庭能夠獲得必

要的保護與協助。而在個別權利項目的部分，例如兒童思想、自我意識

和宗教自由的權利(第14條)，條文內容也是從國家應尊重父母權利與義

務的角度，強調父母應依據兒童的發展成熟度適當的指引兒童行使這些

權利。更重要的是，無可諱言，許多時候對兒童造成最嚴重傷害的加害

人是原本應該要保護兒童的父母，在這種情況下，賦與兒童權利代表了

父母無法以「這是我的小孩任何人都管不著」或是「我是為了我的小孩

好」等將子女視為其附屬品的方式恣意地對兒童施以暴力、虐待或以其

他不符合公約規定的方式對待兒童。 

五、在兒童權利施行法生效後，還需要進一步採取哪些措施來落實兒童權利公

約？ 

答：    制訂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只是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的第一步，儘管各

國法律制度與社會狀況有所差異，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的方式與時程亦不

盡相同，但兒童權利公約的落實基本上應包括下列幾個主要層面： 

全面檢視內國的法令規範，以確保規範內容係符合公約意旨。此部

分並非僅著重於各法律規範的逐條檢視，而是必須注意所有兒童權利項

目間的相互關聯性，以及各相關領域不同法令間的整體性。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建議各國以公約精神為核心，針對兒童權利

之保障與落實設計一個完整的國家計劃。兒童本身亦應參與前開計劃的

擬訂，且就弱勢或遭邊緣化的兒童應給予特殊考量。為使計劃的功能得

以確實發揮，應經過國家最高層級主管機關的授權與認可。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建議各國設置具「獨立性」的機關持續監督

政府對於兒童權利落實的狀況及進度。 

人權的教育與宣導對於權利的落實至關重要，宣導對象的範圍基本

上應涵蓋社會各個層面，包括司法人員、實務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政

府各機關人員、醫療人員、父母、兒童照顧者等。國家尤其應增強兒童

對自身權利的意識與認知，以使兒童具備保護自己與同伴的能力。 

 


